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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

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威科技”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概述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威科技”或“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北京威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威拓”）、江苏旭海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海光电”）共同投资设立上海威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并签署了《上海威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2023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决定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任红军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终止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二、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的进展及终止原因 

《合伙协议》签署后，公司与北京威拓、旭海光电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

各方为私募基金的设立做出了积极准备和相应安排。但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等外部

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各方经

友好协商，同意终止《合伙协议》，并注销上海威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约定的各方义务不再履行，各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 

三、终止本次共同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对上海威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出资，终止本次共同投资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四、相关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核查，终止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终止与专业

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决策程序和表决方

法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

《关联交易控制与交易制度》的规定。公司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公司的实

际情况，决定终止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终止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

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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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终止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综合考虑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表

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本次与专业投资

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汉威科技本次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

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

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终止与专业投资机

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

《关联交易控制与交易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

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本次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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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严 砚                     张钟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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